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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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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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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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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放食品小经营店、食品小作坊、小摊点行政许可办理权限的通知》正市监发〔2021〕138号
	正宁县市场监督管理
	2021年12月6日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甘肃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监督管理条例》
	申请食品小销售店登记的是有固定经营门店经营面积在30平方米经下的市场主体；申请小餐饮经营活动的是有固定经营门店，经营面积在六十平方米以下市场主体；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的是指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销售区域，经营规模等达不到食品生产企业许可条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生产经营者；申请食品小摊点登记的是指无固定经营门店，在划定的场地和规定的时间内销售食品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个体经营者。
	（一）小经营店申报材料:
1.申请书（信息填写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
2.食品小经营店登记告知承诺书（下载承诺书）；
3.经营主体资格证明（营业执照可在线共享获取的无需提交）。
（二）食品小作坊登记申报材料：
1.登记申请书（信息填写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
2.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
3.食品品种说明及原辅料、食品添加剂清单（下载模板）.
（三）小摊点申报材料：
1.申请书（信息填写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
2.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
4.小摊点登记告知承诺书（下载承诺书）
5.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摊点位置准许使用证明材料。
	便民利民、就近服务群众；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简化办事程序；压缩审批时限，精减审批材料。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窗口对材料进行审查-------发放登记证（卡）-------30个工作日后进行现场核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

	2
	《关于进一步推进落实“放管服”重大改革事项的紧急通知》(庆市监函〔2019〕258号)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
	2019年8月30日
	落实“放管服”重大改革事项
	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
	无
	整合服务窗口，统一管理模式，优化服务事项，压缩审批时限，精减审批材料，细化便民措施，规范审批程序。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19年8月30日起
	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

	3
	《关于下放药品零售企业行政许可权限和做好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工作的通知》（庆市监发〔2020〕138号）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
	2020年6月18日
	下放药品零售企业行政许可权限
	具备药品经营条件的企业
	1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2申请人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的声明；3申请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应提交法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4拟设经营场所、药品仓库的地理位置方位图和平面布局图；5拟开办企业《药品零售企业从业人员情况表》，身份证明。职称证明、学历证明、执业药师；6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筹建申请表。
	窗口受理—现场核查—窗口审核—窗口审批—窗口办结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20年7月1日起
	申请药品经营许可企业

	4
	《关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庆市监发〔2020〕66号）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
	2020年3月18日
	放宽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准入条件
	具备医疗器械经营条件的市场主体
	1经办人授权证明；2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介绍和功能说明；3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4经营设施、设备目录；5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协议；6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说明；7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8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学历或者职称复印件；9营业执照复印件;10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申请表。
	窗口受理—现场核查—窗口审核—窗口审批—窗口办结
	市、县（区）市场监管局
	2020年3月18日起
	申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企业

	5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防疫情保稳定促发展”28条措施的通知》（甘市监发〔2020〕44号）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2月13日
	防疫情保稳定促发展28条措施
	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
	无
	窗口受理—现场核查—窗口审核—窗口审批—窗口办结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20年2月13日起
	市场主体

	6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食品经营许可改革工作的通知》(甘市监发〔2021〕273号)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8月5日
	食品经营许可改革
	具备食品经营条件的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
	食品经营许可免现场核查承诺书；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文件；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实行备案制,推行告知承诺制,精简申报材料,优化许可事项,缩短许可时限,完善注销机制,实现信息共享.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局
	2021年8月5日
	食品经营企业

	7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启用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三小”登记业务线上办理功能的通知》（甘市监函〔2021〕166号）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0903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三小”登记业务线上办理
	具备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的市场监管主体及服务对象
	
食品小作坊申请登记表；食品小经营店登记申请表；小摊点申请登记表；
	窗口受理—现场核查—窗口审核—窗口审批—窗口办结
	县市场监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210903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的市场监管主体及服务对象

	8
	《正宁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个专项小组工作方案的通知》
	正营商办发[2022]2号
	2022年4月25 日
	优化营商环境。
	新开办企业。
	《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股东、发起人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文件。办理其他开户相关申请资料。
	按照“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统一出件”模式，线上依托庆阳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一网通办”模块，线下利用企业开办窗口，对企业设立登记、印章刻制、银行开户、税务办理、社保开户、医保开户、住房公积金开户等7个部门（单位）的业务进行整合，实行串并结合的办理模式，实现企业开办“统一受理、一次收件、一次录入、自动分发、并行办理，统一送达”，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办业务，除印章刻制外，全程零费用。
	县政务大厅企业开办窗口
	2022年4月25 日
	全县新开办企业

	9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甘肃省市场监管系统推行“证照联办”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市监发[2021]354号
	2021年10月28日
	《证照联办改革方案》
	1.新设立直营连锁食品销售经营门店；2、新设立直营连锁餐饮经营门店；3、新设立小餐饮店；4、新设立食品小销售店。
	按照国家规定的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同时提交：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2、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布局、操作流程文件；4、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在政务大厅企业开办窗口，申请人一次提交所有材料，同时获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要求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
	县政务大厅企业开办窗口
	2021年11月16日
	新设立食品经营户



